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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进口酒类国内市场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工商行政管理局、

技术监督局、各口岸海关、卫生检疫局、商检局： 

 

 

为加强进口酒类市场管理，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部、海关总

署、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研究制定了《进口酒类国内市场管

理办法》。考虑到当前进口酒类市场管理中的问题较多、经营单位较乱的情况，为

贯彻《进口酒类国内市场管理办法》，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首先把经营单位的

清理整顿工作做好。 

 

 

在清理整顿阶段，中央企业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组

成工作小组，审定后办理企业法人注册登记，地方进口酒类经营企业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经贸委（经委、计经委）会同工商行政管理局等有关部门组成工作小

组，审定后办理企业法人注册登记。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清理整顿期限

不超过六个月。在清理整顿工作中被取消经营资格的企业，其清盘工作时限为 180

天。 

 

 

清理整顿工作结束后，进口酒类经营企业的资格认定工作按本《办法》第三章有

关规定执行。 

 

 

进口酒类国内市场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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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进口酒类国内市场管理，维护进口酒类国内市场经营秩序，保护

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进口酒类，是指啤酒以外的各种进口预包装瓶装酒、进口桶

装酒、进口半成品酒（基酒），在我国境内分装、加工后分装的发酵酒（葡萄酒、

香槟酒、果酒等），蒸馏酒（威士忌、白兰地、干邑酒、伏特加、朗姆酒、谷物酒

等）和配制酒（利口酒、苦艾酒等）。 

 

 

第三条 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卫生部、海关总署、国家技术监督

局和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按职责分工依法对进口酒类进行管理。 

 

 

第四条 对进口酒类在国内市场实行下列管理： 

 

 

（一） 海关监管管理。 

 

 

（二） 卫生监督管理，包括口岸卫生监督检验（卫生检疫、“进口食品卫生监督

检验标志”和卫生证书管理等）和国内生产、经营卫生监督管理。 

 

 

（三） 质量监督管理。 

 

 

（四） 市场经营行为和市场秩序监督管理。 

 

 

（五） 税收征管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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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进口酒类生产加工、流通活动的企业，应

遵守本办法。 

 

 

第二章 进口酒类口岸管理 

 

 

第六条 口岸进口食品卫生、质量监督检验机构对进入我国境内的进口酒类（包

括免税进口酒类）依法进行监督检验。 

 

 

    进口单位应提供进口酒类输出国（地区）产地卫生证明。 

 

 

    进口酒类（不包括免税进口酒类）应根据我国《食品标签通用标准》和

有关规定加贴中文标签。 

 

 

    口岸进口食品卫生、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依照本条规定对进口酒类进行监

督检验。对监督检验合格的加贴“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标志”，签发卫生证书（正

本、副本）。监督检验不合格的不准进口。 

 

 

第七条 海关依法对进口酒类进行监管，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查缉走私。海关

凭对外贸易经济主管部门签发的进口货物许可证和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

构签发的放行通知单并征税后验放。 

 

 

第三章 进口酒类国内市场流通管理 

 

 

第八条 进口酒类国内市场流通管理，是指对进口酒类的批发、零售和储运等流

通环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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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从事进口酒类的批发企业，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 有符合规定的注册资本（金）、经营场所和仓储设施。 

 

 

（二） 有健全的批发企业管理制度。 

 

 

（三） 有熟悉进口酒类知识的专业人员。 

 

 

（四） 有稳定的批发销售网络。 

 

 

（五） 有识别“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标志”的手段。 

 

 

（六） 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卫生许可证。 

 

 

（七）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进口酒类的批发企业的资格认定，属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范围

内的企业，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按第九条规定条件审定，并办理企业法人注册

登记，遇有问题，由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有关部门解决；地方批

发企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按第九条规定条件审定，并按照登

记管辖规定办理企业法人注册登记，遇有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经贸委（经

委、计经委）、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有关部门解决。 

 

 

    企业经注册登记后，方可开展进口酒类批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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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从事进口酒类零售业务，由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核发卫生许可证，并

由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 

 

 

第十二条 从事进口酒类销售的企业，应遵守以下规定： 

 

 

（一） 持有进口货物许可证（可以是复印件）、海关征税税单（可以是复印件）

和卫生证书（正、副本），经销的进口酒类必须贴有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的“中文标

签”和第四款规定的“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标志”。 

 

 

（二） 不得伪造、变造进口酒类卫生监督检验合格标志、认证标志和中文标签

等质量标志。 

 

 

（三） 不得制售假冒伪劣进口酒类。 

 

 

（四） 不得经销走私进口酒类。 

 

 

（五） 接受质量、卫生标准等有关业务的培训指导。 

 

 

第十三条 经销进口酒类的企业的主管部门及旅游饭店、酒店的主管部门，应按

照国家规定的职责，指导建立和规范进口酒类配送中心、连锁经营和代理经营等，

建立健全进口酒类流通网络。 

 

 

第四章 进口酒类生产、加工管理 

 

 

第十四条 进口的桶装原装酒、半成品酒验放入境，再经小瓶分装、勾兑、过滤、

贮存等加工工序后，使用国外品牌并在我国境内销售的，按进口酒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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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从事进口酒类生产、加工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合同规定有返销比例

条款的，应将其产品按合同规定比例返销境外。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及其检验

机构依法对其返销境外的酒类按出口食品进行管理和检验。对因故不能反销需留

在境内销售的进口酒，应按有关规定办理进口手续。经海关核准后，按一般进口

酒办理有关手续。 

 

 

    本《办法》下发前已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应按合营合同章程规定的

经营范围从事进口酒的销售，并凭外经贸部门的批准文件取得在其经营范围内销

售本企业自产产品的许可。 

 

 

第十六条 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对第十四条、第十五条所列生产加工企业进行

卫生监督管理。 

 

 

第十七条 进口酒类生产、主管部门应建立进口酒生产、加工的技术标准和质量

检验标准。 

 

 

第五章 免税进口酒类管理 

 

 

第十八条 口岸海关按海关总署有关规定对免税进口酒类进行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免税进口酒类不得进入国内市场经销。国家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在口

岸及其他任何地区从事免税进口酒类的购销业务。 

 

 

第六章 违法进口酒类的处理 

 

 

第二十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

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由海关依法对违法进口酒类进行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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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根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和《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

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法对非法经销走私进口酒类进

行查处。 

 

 

第二十二条 对依法没收的进口酒类，应依据第六条规定，经口岸进口食品卫生

监督检验机构检验合格，加贴中文标签、“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标志”，并补发

卫生证书（正、副本）之后，拍卖进入国内市场销售。 

 

 

第七章 进口酒类市场监督检查管理 

 

 

第二十三条 各级经贸委（经委、计经委）、工商行政管理、技术监督、卫生行政、

商检、税务以及各口岸海关、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等部门，要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相互配合，协调行动，对本地区进口酒类市场实行统一的、有组织的

联合检查，做好进口酒类生产管理和流通管理工作。 

 

 

第二十四条 消费者有权依法对进口酒类质量、卫生和价格等问题向生产者、经

营者提出询问，或向其主管部门投诉。受理询问和投诉单位，应在一个月内作出

答复和处理。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依法向有关部门检举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对检

举有功者，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经营单位和个人，海关、工商行政管理、技术

监督、卫生行政、口岸进口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机构、商检机构、税务、公安等有

关部门将依有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可能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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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经贸委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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